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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5年10月30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10月30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已獲得正式
通過。

新豐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10月30日舉
行的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附註(a)）

贊成 反對

考慮及批准建議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陝西新豐
泰汽車技術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
行公司債券及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的人士制定
建議發行的具體方案以及作出一切為使建議發行公
司債券生效而可能必要或適宜的行為及安排。

340,290,0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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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投票的數目和百分比是按本公司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親自或由受委任代表投票的本公司
股份總數計算。

(b) 由於決議案已取得全部贊成票，故該普通決議案已獲得正式通過。

(c)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600,000,000股。

(d)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600,000,000
股。

(e)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無。

(f)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無。

(g)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0月14日之通函內表明其會就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提
呈的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h)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承董事會命
新豐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胡德林先生

2015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括四名執行董事，即胡德林先生、趙敏女士、賈若冰先生及夏
坤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朱偉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傑先生、于元
渤先生及符致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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